「我的圖書館記憶徵文徵畫」活動簡章

· 活動目標：透過文字敘述及圖畫創作，抒發對圖書館的情感，將圖書館獨特的

書香氛圍，與館員愛書的心及傳播書香的任務感，分享給每一個人，讓民眾體會圖書館和書香世界的美好，更進一歩來認識圖書館，推廣圖書館資源利用。

▼辦理單位：

策辦單位：教育部 主辦單位：國立台中圖書館  承辦單位：台中市文化局
▼徵稿主題：以「自身圖書館閱讀經驗」、「對圖書館印象情感」或與「圖書館」有關的主題，以心得、圖畫創作方式投稿，抒發對圖書館的情感，加強民眾對圖書館的認知與利用。
▼徵選對象、類別、作品字數暨相關規定：
1. 參與對象：ㄧ般民眾
2. 徵稿組別：

★心得類︰分國小組、青少年組及成人組，創作限300字以內，以A4紙張電腦打字直式橫書，字體為14級楷書列印或用無銜名有格稿紙謄寫清楚，不得署名，加註任何記號。

★圖畫類：分幼稚園組及國小組，以4開大小圖紙創作。
3.參選作品需以中文書寫及未曾得獎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者，每人以每類參加一篇（幅）為限。
▼獎勵辦法：
1.名額：各類遴選第一、二、三名各乙名或從缺，佳作三名或從缺。
2.獎金：第一名圖書禮劵5,000元整，獎狀乙幀。第二名圖書禮劵3,000元整，獎狀乙幀。第三名圖書禮劵2,000元整，獎狀乙幀。佳作每名圖書禮劵1,000元整，獎狀乙幀。
      3.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作者所有，但主辦單位擁有以不同形式發行之權利，亦得以任何形式推廣、保存及轉載，不另付酬勞、版稅。

▼評選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
· 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乙份並檢送心得作品一式四份，圖畫以原稿作品。

簡章及報名表索取地點：台中市文化局、台中市各區圖書館服務台

或逕由文化局網站下載，文化局網址　http://www.tccgc.gov.tw。
▼收件時間及地點：

1.時間：民國95年8月1日起至民國95年8月25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2.地點：台中市文化局圖書資訊課（40359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）。

洽詢電話： (04)23727311轉467

▼揭曉及頒獎：預定95年9月1日公佈得獎名單，頒獎時間及地點另定。

▼注意事項：

1.參選作品如有不符規定或抄襲、冒名頂替情事者，即取消參選或得獎資格、追回得獎獎金、獎狀，主辦單位並保有法律追訴權，參選作品概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· 本徵文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公佈之。

     「我的圖書館記憶徵文徵畫」活動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
	姓名
	
	作品名稱
	

	徵選類別
	□心得     □圖畫
	參加組別
	· 幼稚園 □國小 □青少年 □成人

	出生日期
	
	現職或

就讀學校
	

	通訊地址
	（  ）


	聯絡電話
	（公）：

（宅）：

手機：

	E-MAIL
	
	檢送文件
	心得類作品一式四份、

圖畫類以原稿作品

	本人目前是否已成為本局文化種子
	□是        □否

	所提供資料是否願意提供加入本局文化種子之用
	□願意e-mail（必填）

□不願意

	附註：

1.「文化種子」的定義：將每位參與者視為文化活動的「種子」和「播種者」，藉由各位

「文化種子」的協助散播訊息，增加宣導功效並提高文化活動的參

與率。

2.「文化種子」的任務：自發性協助本局傳遞各項文化活動訊息。

3.加入「文化種子」可隨時收到本局各項活動訊息，並參加不定期舉辦之各項文化活動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此表格可自行複印

